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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貌待人的危險 

經文：雅各書2:1～13 

2:1 我的弟兄們，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，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。 

2:2 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，穿著華美衣服，進你們的會堂去，又有一個窮人，穿著骯髒衣服

也進去； 

2:3 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“請坐在這好位上”，又對那窮人說“你站在那裡”，或

“坐在我腳凳下邊”， 

2:4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，用惡意斷定人嗎？ 

2:5 我親愛的弟兄們，請聽，　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，叫他們在信上富足，並承受他

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？ 

2:6 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。那富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，拉你們到公堂去嗎？ 

2:7 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（“所敬奉”或作“被稱”）的尊名嗎？ 

2:8 經上記著說：“要愛人如己。”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，才是好的； 

2:9 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為犯法的。 

2:10 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眾條。 

2:11 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，也說不可殺人。你就是不姦淫，卻殺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 

2:12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，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。 

2:13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，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，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。 

一.前言 

1. 雅各在1:27節指出看顧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乃真虔誠 

“在神我們的父面前，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，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，並且保

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” 

2. 可惜初期教會卻沾上重富輕貧，以貌待人的「勢利風」(見2、3節)，這風氣不單分裂教

會，破壞教會作光作鹽的見證力，更把信徒帶進以下的危險中： 

二.以貌待人的危險 

1.把人的價值定位在金錢權力上，只顧眼前利益，是近視眼 

“我親愛的弟兄們，請聽，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，叫他們在信上富足，並承受

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？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。那富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，拉

你們到公堂去嗎？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雅各書2:5～6） 

“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銹，那銹要證明你們的不是，又要吃你們的肉，如同火燒。你們在

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。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，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，這工錢有聲音呼

叫；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。”     （雅各書5:3～4） 



須知：人不論富貴，都是按神形象受造，擁有神所賜的榮耀和尊貴 

“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，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萬

物，就是一切的羊牛、田野的獸、空中的鳥、海裡的魚，凡經行海道的，都服在他的

腳下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詩篇8:5～8） 

2. 信仰與行為不一致，衍生矛盾 

a)我們得救不憑外貌，不憑功德Credit，全靠上主憐憫因信而稱義 

b)信心與外貌（外在環境、財物）是互相排斥的 

“耶和華卻對撒母耳說：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揀選他，因為耶和華

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華是看內心。」”          （撒母耳記上16:7） 

“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。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不是倚靠勢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

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撒迦利亞書4:6） 

“有人靠車，有人靠馬，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 - 我們神的名。”   （詩篇20:7） 

c)信徒不能事奉主，又一邊事奉瑪門 

“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。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侍奉

神，又侍奉瑪門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馬太福音6:24) 

3.落入忘本的陷阱裏 

a) 忘記自己原是貧窮的，卻蒙神搭救提升（本是不配的） 

“他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，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，使他們與王子同坐，得著榮耀的座

位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撒母耳記上2:8） 

“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；他本來富足，卻為你們成了貧窮，叫你們因他的

貧窮，可以成為富足。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哥林多後書8:9） 

b) 忘記（違背）了主耶穌的榜樣，和彼此相愛的命令 

“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。他本有　神的形像，不以自己與　神同等為強奪的，

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成為人的樣式。”            （腓立比書2:5～7） 

“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；差遣我报告：被掳的

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。” 

(路加福音4:18～19) 

三.本段的小結（雅各書2:9～13） 

1.第9節指出重富輕貧、以貌待人便是犯罪 

2. 是觸犯了至尊的律法（Royal law, the King's law） 

“「夫子，律法上的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」耶穌對他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

意，愛主 - 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

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”           （馬太福音22:36～40） 

3.引申意義：基督是王，信徒是王的使者。信徒和教會在這世上的表現：要百分之百彰顯

和符合這位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的尊榮。 



本週金句 

31 欺壓貧寒的，是辱沒造他的主，憐憫窮乏的，乃是尊敬主。 （箴言14:31）


